高雄縣教師會第五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九十六年五月三日（星期四）下午二時

地　　點：旗山國中教學大樓三樓校長室

出    席：本會全體理監事

主    席：呂勝男



壹、報告出席人數

出席：朱裕能、劉亞平、吳美玉、李季謦、陳欽堂、鐘金華、李勝彥、莊文信、王秀惠、葉一萱、柯尚彬、李思敏、

呂佳真、楊志隆

請假：吳瑞泰、陳如珮、陳一宏、張真瑜、高建鴻。
貳、主席宣布開會
參、確認議程
肆、確認上次會議記錄並報告執行情形

伍、工作報告：

1.小校永續發展計畫。

2.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草案。

3.學齡人口、中小學班級編制凖則公告。

4.邀談12年國教地方縣市批摸頭。

5.行政專長及疑似不適任教師介聘方式。

陸、討論提案：

一、推薦本會參選全國教師會理事名單，請討論。

決議：推薦劉亞平老師參選，贊成10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二、審議第六屆理監事候選人名單(p　)。

決議：理監事會推薦全部候選人，贊成10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三、第六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事宜(流程、時間、邀請來賓、工作分配)，請討論。(p　)。

　決議：如工作分配表，贊成10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四、擬修改本會章程第廿八條第一款，請討論(P )。

　說明：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廿八條  本會經費及基金來源如下：
一、會費：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每人年費參佰元整。

二、捐贈。

三、其他收入。

四、以上收入之孳息。

五、司法互助基金。

六、急難救助基金。
	第廿八條  本會經費及基金來源如下：
一、會費：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每人年費伍佰元整。

二、捐贈。

三、其他收入。

四、以上收入之孳息。

五、司法互助基金。

六、急難救助基金。
	擬參照其他同級縣市教師會增聘會務人員，提供會員更好的服務品質。


辦法：提案到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議：增列同級縣市教師會收費說明，贊成10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五、擬訂定「高雄縣教師會未逐年繳費之相關權益處理辦法」，請討論。(p　)。

　說明：1.逐年繳費為會員的義務，迭有投機心態會員「等發生問題，再繳錢加入教師會」──只要繳極少數的會費卻讓教師會花費大量的人力和時間、金錢解決其問題，顯然對逐年繳費者不公平！。

　　　　2.教師會資源得來不易，建立使用者付費觀念，杜絕白吃午餐、白搭便車的心態。

　辦法：擬定「高雄縣教師會未逐年繳費之相關權益處理辦法」草案，未逐年繳費者重新申請入會時之入會金額應高於逐年繳費累計，並將草案提交到會員代表大會討論。

　決議：修正後附上案例說明，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討論，贊成13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六、是否加入GinoMatch聯盟，請討論。(p　)。

決議：贊成13票，反對0票，本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
高雄縣教師會會員所屬個人會員未逐年繳費之相關權益處理辦法　草案
  
第一條　高雄縣教師會（以下簡稱本會），為促進本會會務運作，提昇本會服務品質及凝聚會員向心力，並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特制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　高雄縣教師會會員：指正式立案之單一學校或聯合學校教師會，以及未立案之學校分會。
二　未逐年繳費：指延遲入會或中斷繳費。

三　延遲入會：指自本辦法實施年度起延遲數年後，才入會繳費。唯首次初聘進入高雄縣境內各級學校者除外。

四　中斷繳費：指曾經入會但自本辦法實施年度起曾中斷繳納部分或全部費用。

第3條 未逐年繳費者需繳納新台幣三仟元之後，本會方得提供諮詢、申訴、申請急難救助基金、申請司法互助基金等服務，且註銷未逐年繳費紀錄。
唯繳清日以前所發生之事件不得申請司法互助基金服務。　　　　
第四條　本辦法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並授權理事會擬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